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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教育立法现状研究

———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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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老年教育法律法规暂未成体系,当前施行的地方法规主要以天津市、山东省、安徽省和徐州市四地颁

布的老年教育条例为代表。通过对这四部地方立法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了我国老年教育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存在立法理念落后、管理体制设计未突破、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

也是我国老年教育立法发展的障碍。建议加强老年教育理论研究,更新立法理念;推动国家立法,明确老

年教育的管理体制;出台政策、配套措施,补强地方条例的可操作性,从而推动老年教育立法,有效应对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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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剧,发展老年教育意义重

大。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行为规范,是社会发展最有力的保障手段。老年教育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更需要通过法律来

确立运行规范并提供制度保障。本文通过对我国现

行的老年教育法律法规进行研究,探讨我国老年教育

立法存在的不足,以推动老年教育立法和老年教育事

业的发展。
一、我国老年教育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老年教育的国家专项立法,
涉及老年教育的国家立法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法》)。《教育法》通
过第九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权,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健

全终身教育体系,认定该法确认了老年人的受教育

权。《老年人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老年人有继续

受教育的权利,在立法中使用了“老年教育”的概念。
以上便是涉及老年教育的国家立法,其主要是确认老

年人享有受教育权,是一种宣示性的规定,不具备可

操作性。
地方立法涉及老年教育的主要包括两种“终身教

育条例”和“老年教育条例”。截至2022年9月,我国

已出台的终身教育条例共有五部,包括《福建省终身

教育促进条例》《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太原市

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宁
波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太原市终身教育促进条

例》未出现“老年教育”概念,其他四部条例均只以一

条的体量对“老年教育”发展进行了规定,故下文对老

年教育立法文本进行研究时,不再对其进行讨论。已

出台老年教育地方专项立法的有天津市、徐州市、安
徽省和山东省,上述地区出台的老年教育条例对老年

教育做了系统规定,是当地开展老年教育工作的法律

依据(见表1)。
综上,我国老年教育立法尚未形成体系,涉及老

年教育的主要为四部地方老年教育条例。四部条例

较为系统地规定了本地区老年教育的运行规范,突出

体现了地方性法规的试验性和先行性。试验性和先

行性是指地方性法规通常都是在国家立法条件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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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由于社会关系尚未定型化,在全

国进行统一立法难度过大,而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
开始,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全国性法律[1]。

表1 四部老年教育条例的制定情况

地区 名称 制定机关 施行时间

天津市 《天津市老年人教育条例》
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通过
2002年9月1日

徐州市 《徐州市老年教育条例》
徐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

议制定,2007年7月26日经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7年10月1日

安徽省 《安徽省老年教育条例》
2020年11月13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1年1月1日

山东省 《山东省老年教育条例》
2021年9月30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2年1月1日

  二、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文本比较

我国现行的四部老年教育条例的制定、实施时间

跨度长达20年,本文将以条例的出台时间为顺序,根
据条例内容分别从法律文本形式、立法的严谨性、老
年教育的内涵、管理体制、教育教学管理、法律责任六

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概括展示我国老年教育地方

立法状况。
(一)法律文本数量及结构

随着出台时间的延展,四部条例法律条文不断增

多。《天津市老年人教育条例》(以下简称“天津条

例”)仅12条,《徐州市老年教育条例》(以下简称“徐
州条例”)增加到21条,《安徽省老年教育条例》(以下

简称“安徽条例”)增至27条,《山东省老年教育条例》
(以下简称“山东条例”)达到44条。条例条文的增多

表明老年教育地方立法不断丰富和完善。
随着法律条文的增多,法律文本结构的科学性也

有所提高。前三部条例只由条、款组成,到《山东条

例》时分为了总则、分则和附则,共六章,分别是第一

章总则、第二章体系建设、第三章组织实施、第四章服

务保障、第五章法律责任、第六章附则,这种结构编排

文本的逻辑性更强,内容更清晰,便于理解。
(二)立法严谨性

立法严谨性是实现法律效果的重要保障。以“立
法依据”和“调整范围”的规定为例,四部条例语言表

述的严谨性逐渐提高。四部条例主要立法依据相同,
均依据《教育法》《老年人法》,结合本省(市)实际制定

的,但又存在一定的变化。如《天津条例》之后,三部

条例均增加了“等有关法律、法规”字样,这种开放性

表述,使条例的逻辑周延性增强。
关于条例的调整范围,《天津条例》无表述;《徐州

条例》明确规定适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老年教育”;
《安徽条例》《山东条例》规定为适用“本省行政区域内

的老年教育及相关活动”。“相关活动”的表述,为条

例的适用范围留下空间,体现了一定的立法超前性,
有利于维护条例的稳定性,严谨性更高。

(三)老年教育内涵

老年教育的内涵是老年教育法规的立法之基,四
部条例对其认识基本一致,均将老年教育的对象确定

为“老年人”,定性为“教育”活动。但随着时代发展,
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天津条例》和《徐州条例》规定老

年教育为“非学历教育”,《安徽条例》《山东条例》规定

“老年教育是指以老年人为对象,为满足老年人终身

学习需求开展的教育活动”。安徽省、山东省的规定

突破“非学历教育”的束缚,与终身教育相连接,反映

了社会对老年教育认识的深化(见表2)。
(四)老年教育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对老年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是老年教

育立法不可缺少的部分。由于国家暂未出台“老年教

育法”,故地方立法根据本地实际,从主管机关、协同

部门、经费保障等方面对老年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简

要规定。四部条例均规定了各级政府要承担起发展

老年教育的责任,但是具体由哪个部门主管或未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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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职责未明确。《徐州条例》《安徽条例》明确规定

了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老年教育,但具

体管理方式、管理目标等都未在立法中明确。关于协

调部门、协同部门,四部条例多采用列举式规定,参与

部门的数量不断增多,但无具体责任划分,实践指导

性不足。关于经费投入,四部条例的规定均较为笼

统,可操作性不强(见表3)。

表2 四部条例关于老年教育内涵的规定

地区 对象 定性 目标 实施机构

天津市 老年人 非学历教育

提高老年人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

质,使受教育者增长知识、丰富生活、

陶冶情操、增进健康、服务社会

老年人学校和其他形式

徐州市 六十周岁以上公民 非学历教育       未明确 未明确

安徽省 老年人 教育活动
满足老年人实现终身学习、增进身心

健康、参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老年教育机构

山东省 老年人 教育活动 满足老年人终身学习需求 未明确

表3 四部条例关于管理体制的规定

地区 发展规划 主管机关 协同部门 协调机构 经费保障

天津市
纳入本 行 政 区 社 会 和

教育发展计划

各级人民政府
7个部门

各级人民政府、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
多渠道筹集

徐州市
列入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展的总体规划
教育行政部门 7个部门

老 龄 工 作 议 事 协 调

机构

逐步增 加 老 年 教 育 经

费,专款专用

安徽省

纳入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展规 划 以 及 教 育 事

业发展规划

教育行政部门 12个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政府举 办 的 老 年 教 育

机构经 费 纳 入 同 级 财

政预算,并拓宽老年教

育经费投入渠道

山东省
纳入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展规划
未明确 未明确 教育行政部门

政府、社 会 力 量、受 教

育者等 多 主 体 分 担 和

筹措老年教育资金

  (五)老年教育教学管理

老年教育教学是老年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机构

是承担老年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其管理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四

部条例中关于老年教育教学的规定各有侧重,各有创

新之处。
《天津条例》概括性地规定了老年教育机构的权

利义务。《徐州条例》开始注意到老年教育机构的设

立程序问题,并明确规定老年教育机构的办学费用应

当比照义务教育学校的收费标准收取。《安徽条例》
从教育教学管理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包括老

年教育发展方案、老年教育普及方案、老年教育机构

运作等,这些规定是安徽省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也体

现了其作为长三角成员地区的省情实际。《山东条

例》用第三章组织实施专章对教育教学的相关内容进

行了规定,其规定老年教育可以发放学习证明,可以

纳入终身教育学分积累,为老年教育与终身教育对接

做了一定准备,体现了对老年教育认识的进一步

深化。
(六)法律责任

法应当被实施,否则形同虚设。法律责任是法律

运行的保障,是实现法治不可缺少的环节[2]。法律责

任是保障法律效果的重要力量,四部条例中都规定了

法律责任,囊括的责任主体也不断增多(见表4)。
《天津条例》《徐州条例》的法律责任条款仅针对

“教育机构”。其中《徐州条例》细化规定了教育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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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履行的具体义务,并规定了违规办学的处理方式,这
与其规定的办学程序相对应。《安徽条例》中责任主体

增加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相

关部门”,并通过援引其他法律、法规来规定违法责任。
《山东条例》的责任主体再次增加了“各级人民政府”,

其具体责任的处理方式与《安徽条例》相似,通过援引

其他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我国教育法重视权利的

宣示,但往往没有规定完善的法律责任来保障权利的

行使[3]。不断增多的责任主体使条例的刚性有所增

强,但规定不详的处罚方式使条例的实效性不高。
表4 四部条例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

地区 条款 责任主体 处罚方式

天津市 第十条       老年人学校
遵守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方针政策,依法

接受监督

徐州市 第十九条       老年教育机构
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依法处理

安徽省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其

他相关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依法处罚

山东省
第四十条至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其他有关

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教育机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三、我国老年教育立法现状评析

现行的四部老年教育法规出台时间横跨20年,
记录并推动了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对它们的比较

分析揭示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也存在一定问题。

(一)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取得一定成效

1.立法内容不断丰富,具有一定特色

四部条例的文本数量不断增多,从第一部的12
条到第四部的44条,反映了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

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体现了地方立法对老年教育认

识的深化。《天津条例》开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之

先河,为之后其他地方的老年教育发展和立法提供了

重要参考;《徐州条例》在老年教育机构的社会管理方

面规定得为细致,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安徽条例》的
突出特点在于就老年教育的教育教学做了规定,如扩

展基层教育的方式、教师队伍的建设、教育机构的构

建等;《山东条例》不仅在法规文本结构上有了进步,
还专章规定了组织实施和服务保障,使老年教育法规

内容更加丰富。

2.文字表述严谨性增强,立法技术不断提高

一方面,《山东条例》开始出现章节结构,整部法

规逻辑更清晰,便于理解运用。另一方面,条例的规

定使用“法律援引”等立法技术,文字表述更加科学、
规范,如前文对“立法严谨性”的论述,这些都体现着

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技术的进步。
(二)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存在一些问题

1.立法理念落后,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支

持乏力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端要比欧美国家晚约一个

世纪,因而对教育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的“意识”和着力发展老年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的“行
动”也要相对落后[4]。如前文对老年教育内涵的论

述,可见这种相对落后的“意识”导致我国的老年教育

地方立法仍把老年教育的对象限于老年人,没有把应

对“老龄化”当作全民参与的社会问题进行设计,未将

普通民众的老化教育、老年服务人才的老年学教育纳

入,使得老年教育的内涵狭窄,未形成自身发展的动

力系统,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乏力。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老年教育理论研究尚未

成型不无关系。立法者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支撑,无
法准确把握老年教育规律,导致立法的前瞻性不足,
无法对老年教育发展进行有效引导。

2.管理体制未突破,老年教育发展缺乏抓手

相较于执行性立法,创制性立法难度更高。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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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的四部创制性地方老年教育立法对老年教

育管理体制的规定均比较笼统,职权规定不明确,趋
于原则化,指导性不足,可操作性差,导致条例出台后

收效不大。以《安徽条例》为例,其规定了教育行政部

门为主管部门,将涉及老年教育的“发展改革”等12
个部门纳入协同部门,但只规定各部门在“职责范围

内”做好老年教育。在老年教育的专项立法中各部门

仍按照以往职责运行,这种规定既未赋予教育行政部

门主管具体权项,也未明确协同部门的管理责任,导
致老年教育推动缺乏抓手。

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分配利益的重要手段,其
制定过程就是利益的权衡、博弈过程。老年教育管理

体制需要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关系,在未出台国家专

项老年教育法时,地方立法缺乏上位法指引和保障,
制定规范时无所依托,导致老年教育的管理体制设计

缺乏创新。

3.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条例的刚性有待提高

宣示性、倡导性条款是法律条文中仅展示彰显某

种观念价值、不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等要素,不
直接调整社会关系的条款[5]。四部条例中宣示性条

款较多,对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规范较少,导致条例

的可操作性差,刚性不足,对推动老年教育发展作用

有限。以上文“法律责任”的论述为例,四部地方条例

中对于何种行为属于违法,违法的后果未能明示,这
种立法使得条例的权威性和法律适用效果大打折扣。

较多宣示性条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

老年教育地方立法者对老年教育管理的行为模式认

识不够深刻,对违法后果的治理能力不足。
四、我国老年教育立法的优化路径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老年教育,老年教育发展需

要法律法规给予保障和引导。根据我国老年教育地

方立法的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为我国老年教

育立法和老年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可能的方向与路径。

(一)加强老年教育理论研究,更新立法理念

要深化老年教育理论研究,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

为老年教育繁荣发展提供基础的理论思想养料。老

年教育的功能不再被简单定位在化解“人口老龄化”
和减轻社会压力上,而与社会治理创新紧密联系在一

起,承担起“促进社会和谐”的职责[6]。若不加强老年

教育的立法理论研究,那么老年教育的政策法规制度

建设也难以推进,最终,老年教育的发展也会失去最

重要的保障之一[7]。因此,需要设立老年教育相关学

科,依托高校培养人才,进行系统化研究,以构建老年

教育的科学范畴体系,从而为老年教育立法提供立法

概念和逻辑体系,保障立法的科学化,并为老年教育

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推动国家立法,明确老年教育的管理体制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缺乏国家立法支持下的

地方立法在制度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对推动老年教育发展作用有限。因此,要发

挥法律对社会发展的引导,推动老年教育可持续发

展,必须由国家进行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引导。通过国

家立法,明确老年教育的法律地位,捋顺老年教育的

管理体制,明确部门职责,畅通部门协作,从上而下推

动制度建设,实现老年教育依法、可持续发展。
(三)出台政策配套措施,增强地方条例的可操

作性

我国老年教育地方立法“政策性立法”的特征突

出,缺少了传统“管制性法律”的管制手段工具、监督

机制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不能有效引导老年教

育的发展。对此,目前不能强求法律实施效果,可以

科学解读和深刻提炼国家老年教育政策,结合地方老

年教育立法,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配套措施补充制定工

作目标,明确行政部门职责,确立老年教育机构评价

标准等,补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实现立法目的。

参考文献:

[1] 杨临宏.立法学:原理、程序、制度与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200.
[2]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01.
[3] 张磊.论我国教育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104-108.
[4] 李洁.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法规:回顾、反思与建议[J].终身教育研究,2019(4):51-60.

25

安徽开放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5] 谢勇,朱甚璋.法律规范立体结构:理论及其实证检验[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3):17-27.
[6] 吴结.老年教育政策内容的四重审视[J].成人教育,2020,40(1):35-39.
[7] 李洁.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法规:回顾、反思与建议[J].终身教育研究,2019(4):51-60.

PresentSituationofLegislationonAgedEducationinChina:
TakingExistingLawsandRegulationsastheObject

WUZhen
(AnhuiInstituteofElderlyEducation,AnhuiOpe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China’slawsandregulationsoneducationfortheelderlyhavenotyetformedasystem.The
curcentlocallawsandregulationsmainlyincludethoseissuedbyTianjin,Shandongprovince,Anhui
provinceandXuzhoucity.Throughthecomparativeanalysisofthesefourlocallegislations,itisfoundthat
therearesomeproblemsinthelegislationofelderlyeducationinChina:backwardlegislativeconcept,

unbrokenmanagementsystemdesignandunclearlegalliabilityprovisions,whicharealsoobstaclestothe
developmentofelderlyeducationlegislationinChina.Itissuggestedtostrengthenthetheoreticalresearchof
elderlyeducationandupdatethelegislativeconcept,promotenationallegislationtoclarifythemanagement
systemofelderlyeducation,andintroducepoliciesandsupportingmeasurestocomplementtheoperabilityof
localregulations,soa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elderlyeducationlegislation,andeffectivelyrespond
tothesocialproblemsbroughtbytheagingpopulation.

Keywords:elderlyeducation;locallegislation;legislativeconcept;managementsystem;legalrespo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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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LearningBehaviorinChinaBasedonCiteSpaceBibliometric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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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Shandong266061,China)

Abstract:Inthepost-epidemicera,onlineeducationhasbecomeanimportantformofonlinelearning,

andthestudyofonlinelearningbehaviorhasgraduallybecomeahotissueinthecurrenteducationfield.The
articleselectstherelatedresearchpaperspublishedintheCNKIdatabasefrom2001to2021astheresearch
object,andusestheCiteSpacebibliometricanalysistooltosortouttheresearchhotspotandtrend,andatthe
sametimeitalsovisuallydisplaysandanalyzesfromtheperspectivesofliteraturetimedistribution,research
institutions,periodicals,keywordsandco-occurrence,clusteringanalysisandresearchtopics,inorderto
providereferenceforfurtherresearchinthis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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